
关于非法滞留外国人
自愿离境后解除禁止入境措施的通知

实行期间：2016年04月01日~09月30日（6个月）

实行场所：全国机场∙港口出入国管理事务所

自愿离境者优惠

 解除因非法滞留而导致的禁止入境措施。

※ 截至目前, 非法滞留者自愿离境时, 按非法滞留时间, 至少2年内不可入境韩国。

 对非法滞留外国人及其雇主免除罚款。

 不关进外国人拘留所, 可以自由离开韩国。

 出境后, 可以从大韩民国使领馆拿到签证并再入境大韩民国。

▸ 如以非法滞留为由遭强制驱逐出境，不管非法滞留时间，至少5年内不可进入韩国。

▸ 加强对非法滞留外国人雇主的举报等刑事处罚并大幅提高罚金额度。

自愿离境程序

 要自愿离境的外国人在出境当日须持出境机票与有效签证或旅游证明书，

并访问全国机场或港口出入国管理事务所, 进行自愿离境申报后即可乘坐飞机。

※ 如果以非正常方式进入韩国(用别人的护照入境韩国等), 确认身份时需要更长时间。由此, 出境当日应及早前
往机场或港口的出入国管理事务所。

咨询处

 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请向外国人综合介绍中心(☎1345) 或机场∙港口出入国管理事务所咨询。

仁川机场 金浦032-740-7391~2 051-979-1300 




